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穗规划资源临地〔2025〕64 号

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深江铁路
SJSG-9 标施工便道、运输便道
临时用地（第二批次）的批复

中铁十局集团有限公司：

你单位关于深江铁路 SJSG-9 标施工便道、运输便道临

时用地（第二批次）的申请收悉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

地管理法》第五十七条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

条例》第二十条规定，经审查，现就临时用地相关问题批复

如下：

一、同意你单位根据新建铁路深圳至茂名铁路深圳至江

门段项目施工需要，临时使用广州市南沙区珠江街道福生社

区、万顷沙镇年丰村共 0.3034 公顷土地（其中，农用地

0.3034 公顷，不涉及耕地、永久基本农田）。临时用途为施

工便道、运输便道，临时使用自批复之日起至 2026年 6月 30

日。

二、你单位应严格按照批准的用途、规模使用土地，不

得转让、出租、抵押临时用地或改作他用，不得修建永久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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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筑物、构筑物。在使用过程中出现擅自调整临时用途、超

出批准面积、改变批准位置等违法行为，执法部门将严格追

究你单位法律责任。

三、你单位应当按照临时使用土地合同的约定，及时支

付临时使用土地补偿费，保障土地权属人和相关土地权利人

的合法权益。

四、你单位作为土地复垦义务人，应按照《土地复垦条

例》第十七条规定，于每年 12月 31日前向我局书面报告当

年土地复垦义务履行情况，包括下列内容：（一）年度土地

损毁情况，包括土地损毁方式、地类、位置、权属、面积、

程度等；（二）年度土地复垦费用预存、使用和管理等情况；

（三）年度土地复垦实施情况，包括复垦地类、位置、面积、

权属、主要复垦措施、工程量等。

五、临时使用土地期限届满后，你单位应严格落实恢复

责任，立即拆除临时建（构）筑物，恢复土地利用原状，并

在使用期满一年内按照土地复垦方案完成复垦，经我局组织

验收通过后方可交回原土地权属单位使用。你单位超过复垦

期未复垦验收或复垦验收不通过后不进行复垦的，将按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

施条例》和《土地复垦条例》的相关规定，暂停办理复垦义

务人的新增建设用地（含临时用地）审批手续，并纳入违法

用地进行查处，行政处罚信息上报国家征信管理系统。



3

六、若因政府需要征用改拆迁该临时用地时，你单位须

在接到通知后的 15 日内，无条件自行拆迁临时用地上的建

（构）筑物，并移交场地。

七、根据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意见，你单位使用过程中

不得影响周边环境及居民生活，不得占用现状和规划市政道

路，不得影响周边道路的交通安全和市政设施管理，涉及绿

地、树木、历史建筑、乡道、机耕路、河道、堤防、施工许

可等事宜，请按照相关程序办理。同时，按照省、市关于建

设工程项目现场搅拌混凝土的相关规定，用地内不得设置商

用混凝土搅拌站场地。加强工地现场管理，不得向周边排放

生产废水，完善扬尘控制设施，工地须按文明施工相关规定

和图集落实 6个 100% 。

八、你单位需在地块界址点处立桩定界，并于自批复之

日起10日内在地块显著位置现场设置公示牌（附件2），公示

使用单位、使用期限、使用位置等信息并接受社会监督。 

九、临时用地批复后，你单位要及时前往税务部门缴纳耕地

占用税。

此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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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临时用地附图

          2.临时用地公示牌模板

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

2025 年 10 月 21 日

抄送：万顷沙镇、珠江街道、南沙区综合行政执法局、南沙

区税务局、南沙开发区土地开发中心

广 州 市 规 划 和 自 然 资 源 局               2025年10月22日 印 发


